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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文莱概况 

1.1 经济增长率 

最近几年，由于油气产量下降，文莱经济增长出现停滞。2013年，文莱实现国内生

产总值（GDP）201.58亿文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下降 1.8%；其中，油气产业同比下

降 7.2%，非油气产业增长 2.7%。 

第二章 文莱税收制度简介 

2.1 公司所得税（Corporate Income Tax） 

2.1.1居民企业  

公司所得税是指公司应当缴纳的企业所得税，根据文莱公司法（第 39章）企业所得

税的征收对象为“私人有限公司（Sdn Bhd、Pvt Ltd）”或者“公众有限公司（Bhd）”。

凡是在文莱注册的公司，在文莱境内获取收入，不论是国内公司还是外国公司都必须按

照文莱税法的规定缴纳所得税。其中，国外公司的分支机构按其在文莱境内经营利润所

得依照相同的税法进行纳税。 

2.1.2非居民企业  

公司所得税的纳税人分为居民公司和非居民公司。非居民公司是指不在文莱组建的

或者其控制和管理地不在文莱的公司。非居民公司就文莱境内发生的所得按所得税法案

缴税。 

2.2 石油所得税（Pertoleum Income Tax） 

2.2.1 居民企业 

石油所得税的纳税人是指居住在文莱达鲁萨兰国，并在文莱公司法（39章）规定下

登记的从事石油业务的公司或根据任何其他地方法 律强制性成立的从事石油业务的公

司，但不包括根据石油开采法在石油开采协议中担任缔约国的公司。  

“居住在文莱达鲁萨兰国”，当适用于一个公司时，是指公司业务的控制和管理都

在文莱达鲁萨兰国行使。  

“从事石油业务”意味着在文莱达鲁萨兰国寻找和开采石油，或代表公司的账户通

过任何方法或手段进行这样的操作以及与其有关的所有操作，出售或处置这样的公司或

任何其他公司通过一个在文莱达鲁萨兰国的常设机构从事石油业务，以及包括在文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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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运输所得或获得，但不包括  

（1）在文莱达鲁萨兰国以外的石油运输；  

（2）炼油厂的任何精制过程；  

（3）任何与精制产品有关的交易。 

2.2.2 非居民企业 

（1）不在文莱达鲁萨兰国的公司或从事石油业务的公司或受雇于非居民公司经营的

石油业务（在本条中称为“非居民公司”），应直接、以其经理的名义或以居住在文莱

达鲁萨兰国的任何其他纳税人的名字被征收税款，并将以类似居住在文莱达鲁萨兰国的

居民公司的方式进行评估并收取费用。  

（2）以非居民公司名义申报并征收税款的纳税人应负责 

 ①根据石油所得税法规定，如果非居民公司居住在文莱达鲁萨兰国可能需要进行的

税收评估，则需要完成所有事项  

②根据第（1）款，以该纳税人的名义缴付及收取的任何税款。 

2.3 印花税（Stamp Duty Tax）  

2.3.1 概述  

征收范围：根据文莱印花税法，文莱政府对各种书立凭证课征印花税。税率根据书

立凭证性质不同而有别。印花税主要征收范围包括租赁协议、抵押、转让、汇票、股票、

股份转让、信托声明等。  

根据文莱印花税法，印花税可以在书立凭证生效之前的任意时间进行缴纳，但是如

果书立凭证在文莱国内生效，则最迟在书立凭证生 效后 14天缴纳印花税。如果书立凭

证在文莱国外生效，则最迟在书立凭证生效后 30天缴纳印花税。  

如果在文莱国内生效的书立凭证超过 14 天仍未缴纳印花税，会处以双倍印花税税

款或者 10文元的罚款，二者取其高者。如果在文莱国外生效的书立凭证超过 30 天仍未

缴纳印花税，会处以四倍印花税税款或者 25文元的罚款，二者取其高者。 

2.4 投资鼓励条例（Investment Incentives Order） 

2.4.1 工资税（Payroll Tax）  

文莱政府于 1975年颁布投资促进法，2001年在该法基础上颁布新的投资激励条例，

延长了对部分鼓励投资产业的税收优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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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税收征收和管理制度 

3.1  税收管理机构 

3.1.1 税务系统机构设置  

文莱税务司是文莱税收的主要管理部门，属于文莱财政部下的部门之一。该税务司

负责制定税收政策，管理和征收所得税。财政部常任秘书为文莱税务司司长。 

3.2 居民纳税义务人税收征收管理  

3.2.1 申报要求  

文莱纳税年度为公历年度，纳税申报表必须通过线上的税收征管和税收服务系统

（https://www.stars.gov.bn）进行提交。 根据所得税法案，企业应在公司财务年结

后的 3个月内申报估计应税收入（Estimated Chargeable Income）。基于 ECI的税费，

需在 ECI提交日或提交日之前进行缴纳。 对于企业所得税，企业必须在每年的 6月 30

日或之前，提交年度纳税申报，并同时缴纳所有税费。 对于由税务司通知的补加评税，

需在补加评税通知到达后的 30日之内进行缴纳。  

3.3 非居民纳税义务人的税收征收和管理  

文莱税法规定对业务的管理、控制均不在文莱境内的非本地主体征收各种预提税。

包括利息、佣金或其他财务费用，动产使用费用，中国居民赴文莱投资税收指南 65  

知识使用费，管理费用等。代扣所得税税率在 10%-20%之间。具体税率如下表所示。

文莱没有股息预扣税。 

文莱预扣税表 

预扣税类型 税率 

利息、佣金或其他财务费用  15% 

动产使用费用  10% 

知识使用费  10% 

技术援助和服务费  20% 

管理费用  20% 

租金使用费  15% 

非本国董事的薪酬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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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中文税收协定及相互协商程序  

4.1 中文税收协定  

4.1.1 中文税收协定  

我国政府和文莱达鲁萨兰国政府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于

2004年 9月 21日正式签署，自 2006年 12月 29日起生效，自 2007年 1月 1日起执行

[11]。 我国政府和文莱达鲁萨兰国政府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于 2004年 9月 21日由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谢旭人和文莱首相府常务秘书佩欣·达图·哈

吉·叶海亚分别代表各自政府在北京正式签署，该协定自 2006年 12月 29 日起生效，

2007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此协定应长期有效，但缔约国任何一方可以在协定生效之日

起满五年后任何历年六月三十日或以前，通过外交途径书面通知对方终止协定。就人的

范围而言，该协定适用于缔约国一方或者同时为双方居民的人；就税种范围而言，该协

定适用于由缔约国一方或其地方当局对所得征收的所有税收，不论其征收方式如何。其

中，该协定特别适用的现行税种是： 

1.中国的个人所得税及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 

2.文莱达鲁萨兰国根据所得税法征收的所得税(第 35 号)及根据所得税(石油)法征收的

石油利润税(第 119号)。同样，该协定也适用于自协定签订之日后征收的属于增加或者

代替现行税种的相同或者实质相似的税收。 

4.2 文莱税收相互协商程序概述 

当一个纳税人认为，中文一方或者双方所采取的措施，导致或将导致对其不符合中

文税收协定规定的征税时，可以不考虑各缔约国国内法律的补救办法，将案情提交本人

为其居民的缔约国主管当局或者如果其案情属于中文税收协定中“无差别待遇”项下

的第一款，可以提交本人为其国民的缔约国主管当局。 上述主管当局如果认为所提意

见合理，又不能单方面圆满解决时，应设法同缔约国另一方主管当局相互协商解决，以

避免不符合该协定的征税。达成的协议应予执行，而不受各缔约国国内法律的时间限制。

中文双方主管当局应通过协议设法解决在解释或实施该协定时所发生的困难或疑义，也

可以对该协定未作规定的消除双重征税问题进行协商。中文双方主管当局为执行该协定

的规定，可以相互直接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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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在文莱投资可能存在的税收风险 

5.1 信息报告风险  

文莱的税种相对较少，免征流转税、个人所得税等诸多税种，国内税主要税种为企

业所得税，税赋较低，主要涉及的税种有文莱的代扣所得税，税率在 10%-20%之间。总

体来看税收风险较低。 

5.2 纳税申报风险 

5.2.1 在文莱设立子公司的纳税申报风险  

在文莱设立的外国公司的子公司。注册没有最低股本要求，但须提供以下材料： 

（1）有关企业章程等证明文件副本；  

（2）董事会名单及详细情况；  

（3）主管部门批准后，将签发证书，并征收 25文莱元。  

注册完毕后需保证以下工作顺利开展：  

（1）指定在当地注册的会计师；  

（2）准备年度财务表、资产负债表及董事会报告；  

（3）准备分支机构账目；  

（4）每年提交账目报表；  

（5）逐年向公司注册处提交申报表。 

5.2.2 在文莱设立分公司或代表处的纳税申报风险  

凡是在文莱注册的公司，必须按照文莱税法的规定缴纳公司所得税，其中国外公司

的分支机构按其在文莱境内经营利润所得依照相同的税法进行纳税。 

5.2.3 在文莱取得与常设机构无关的所得的纳税申报风险  

无 

5.3 调查认定风险  

无 

5.4 享受税收协定待遇风险  

在文莱投资的企业要特别重视税收协定，尽可能争取享受到协定中的优惠条款。由

于企业业务范围可能涉及多个国家的税收管辖，为了避免不同税收管辖权重叠造成重复

征税，可以利用税收协定避免双重征税，企业如果对文莱税收制度了解不够充分，在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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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决策之前未能进行合理的税收规划，就会产生很大的税收风险。  

目前在享受税收协定待遇方面主要有以下风险，一是常设机构的认定。双边税收协

定第 7条主要约定中国及文莱之间关于营业利润征税权的划分。通常，中国企业在文莱

有常设机构时，需要就相关营业利润缴纳文莱所得税，但应仅以属于该常设机构的利润

为限。当在文莱不构成常设机构时，相关营业利润应仅在中国征税。关于常设机构的具

体认定协定见双边税收协定第 5条。其次是关于预扣税的风险，文莱税法规定对业务的

管理、控制均不在文莱境内的非本地主体征收各种预扣税。包括利息、佣金或其他财务

费用，动产使用费用，知识使用费，管理费用等。代扣所得税税率在 10%-20%之间，企

业应根据自身经营业务，在文莱生产经营过程中，缴纳相应的预扣税，同时也应了解在

双边税收协定对所征税款上限的规定。最后，当出现税收争议等情况时，企业可以利用

税收协定申请启动相互协商程序，以解决涉税争议，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当企业因跨

境交易受到相关国家税务当局调查调整，并进而可能引发双重征税或受到其他税收歧视

待遇时，可依据中国与文莱税收协定的第二十五条，提出启动相互协商程序的要求，尽

可能减少税收风险。 

5.5 其他风险 

文莱劳动力短缺，应妥善应对本地劳动力短缺问题，如果引进外籍劳工，则需事先

向文莱劳工局申请工作准证。  

文莱为伊斯兰国家，要注意处理好宗教性敏感问题，在文莱经商必须熟悉并适应当

地特殊的贸易环境和文化背景，对产品品质要求较高，在文莱承包工程，要了解工程承

包的基本状况，但是中国承包商可以结合自身优势，积极寻求发展机会。 

 

 

 

以上内容均摘录于[国家税务总局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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